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430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课程英文名称 Marriage and Inheritance Law

适用专业 法学、知识产权

先修课程 （7068611）民法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属于专业选修课。课程所涉及的内

容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将对学生今后使用有关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

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课程目标 1：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理解并掌握与婚姻法、继承法有关

的法律概念、法律制度。

课程目标 2：系统掌握我国有关婚姻、家庭、继承的主要法律规定。概括了

解我国及国外一些国家婚姻法的法律发展概况和我国继承法的立法情况。能够使

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实践中存在的一般案例，分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课程思政目标：树立正确的家庭价值观，维护家庭的和睦。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树立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的道德观。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导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概念、本质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及历史类型

第三节 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发展

思政元素：树立正确的家庭观，认识到家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婚姻家庭制度及历史类型。

（2）使学生掌握婚姻家庭的概念、本质。

第二章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的概念、调整对象

第二节 婚姻法的渊源地位

第三节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思政元素：让学生认识到基本原则从不同层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基本内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婚姻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及婚姻法的渊源地位。

（2）使学生掌握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亲属制度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亲属概述

第二节 亲系和亲等

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法律效力

思政元素：使学生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亲属制度的概念、种类、范围。

（2）使学生认识到亲系和亲等。

（3）使学生掌握亲属关系的法律效力。

第四章 婚姻制度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结婚制度概述

第二节 婚约

第三节 结婚的条件（法定）

第四节 结婚的程序

第五节 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第六节 事实婚姻

思政元素： 理解婚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婚姻制度的历史沿革。

（2）使学生认识婚约的概念和性质。

（3）使学生掌握我国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

第五章 夫妻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述

第二节 配偶身份权 （夫妻人身关系）

第三节 夫妻财产所有权

第四节 夫妻的扶养义务与继承权

思政元素：使学生理解夫妻之家应当互相重视，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家风。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配偶身份权的含义及内容。

（2）使学生认识我国法律关于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夫妻的扶养义务与继

承权。

（3）使学生掌握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第六章 亲子关系 祖孙关系 兄弟姐妹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亲权概述

第二节 婚生子女

第三节 非婚生子女

第四节 继父母子女

第五节 人工辅助生育

第六节 祖孙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

思政元素：树立家庭中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家庭和睦的道德观念。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亲权的概念及其特征；人工生育的概念、法律地位、条件；

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的权利义务。

（2）使学生认识我国法律关于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夫妻的扶养义务与继

承权。

（3）使学生掌握婚生子女的推定、否认；我国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抚养；

继父母、继子女的权利义务。



第七章 婚姻的终止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离婚制度概述

第二节 协议离婚

第三节 诉讼离婚

第四节 离婚的法律后果

思政元素：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对弱者的特别关爱。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离婚的历史沿革。

（2）使学生掌握我国协议离婚的规定；诉讼离婚的立法原则与我国判决离

婚程序；离婚的法律后果。

第八章 法律责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法律责任概说

第二节 妨害婚姻家庭的法律责任

思政元素：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不做有悖于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法律责任。

（2）使学生认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

（3）使学生掌握妨害婚姻家庭的法律责任。

第九章 继承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继承权概述

第二节 法定继承

第三节 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第四节 遗产的处理

思政元素：使学生树立和睦的家庭观，在继承中互帮互助，团结和睦。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继承的基本概念，掌握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继承形式。

（2）使学生了解遗产的处理方式。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 导论 4 4

2.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4 4

3. 亲属制度 3 3

4. 婚姻制度 4 4

5. 夫妻关系 4 4

6. 亲子关系 祖孙关系 兄弟姐妹关系 3 3

7. 婚姻的终止 4 4

8. 法律责任 2 2

9. 继承 2 2

期末考试 2 2

合 计 32 32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充分利用现有的现代化手段，通过电脑、投影仪等硬件设施进行课堂教学。

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演示，在课程中将穿插进行音像播放（法庭实录），加

深对知识的感官认识。鼓励学生采用相关软件制作思维导图，从而建构知识体系。

结合实际案例，采取案例教学的方法。在案例选择上，注重案例的道德教育作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六、 教材及参考资料

1. 教材

《婚姻家庭法》（第八版），杨大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版，ISBN:9787300284941。

2. 参考资料

《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王利明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ISBN:9787040459241。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在学期期末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成绩的考核，该期末考试成绩占

学期总成绩的 70%，将根据学生平时的表现（包括课堂听讲、参与讨论、课堂练



习等情况）给出平时成绩，并按 30%的比例记入学期总成绩。在考核中，突出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考察，注重树立正确的家庭价值观，维护家庭的和睦。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撰写人：郭红、田野

大纲审阅人：王素娟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1 月


